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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舊約中的天主觀

Karen Armstrong在她的著作 《A History of God》
 嘗試指出，三大宗教(猶太教、基督宗教、及伊斯蘭教)的一神觀念如何在歷史中發展演變
。Karen述說人如何在具體的歷史環境中體會並認識天主。此與基督徒從啟示觀點來探討的方法雖然不同，但卻能幫助我們從另外一個角度瞭解一神論宗教的天主觀如何在歷史的環境中形成及演變。我們先說明聖經中天主的啟示行動與人的回應之間的關係，然後我們再進入探討舊約中各典範性的人物如何認識天主。

第1節 天主的啟示與人在生活中的宗教經驗

猶太教、基督宗教、及伊斯蘭教等三大宗教聲稱為啟示宗教，各自經典皆敘述神如何直接進入歷史中向人自我顯示。這種強烈的自我認同，在面對其他同樣具有高程度的文化傳統，將會受到挑戰。我們嘗試從人的宗教經驗之角度，來說明聖經中天主的啟示行動，使生活在基督文化傳統的人也能認同的聖經中的表達方式。

(1) 聖經中天主自我啟示的方式

1. 神學傳統將啟示分為：自然啟示與超自然啟示

a) 自然啟示：天主透過自然界的萬物讓人推論其存在和本性，如智13：1-9；德17：7-9；依40：26。此舊約的信念，新約時期的團體在耶穌基督啟示奧跡中也一再重復，例如 羅1：19-20；宗17：24-29；弗4：17-18。

b) 超自然啟示：指天主親自進入人類歷史，以自己的行動及語言，逐漸向人自我通傳，最後在耶穌基督身上完成。此即是我們下面所要討論的聖經中天主啟示的意義。

2. 天主啟示的方式（超自然啟示） 

a) 以實際的救援行動：如出谷事件、進入預許之福地。

b) 一些古老東方民族傳統的方法：


占卜：司祭或以民長老(含若瑟)在遇重大疑難時，利用烏陵(Urim)和突明(Tummin)來詢問天主的旨意，戶27: 21; 申33: 8; 撒上14: 41; 23: 10ff; 出18: 15f; 33: 7-11; 民18: 5f; 創44: 25。但這些古老的方法後來被淨化排除。

c) 直接顯現給人，主要是在聖祖時代，但雅威典與厄羅亨典的筆調略有不同。前者描述雅威與人可以直接談話，如亞巴郎，創17：1-2； 梅瑟出3：2；33：11；但出33：20-23 則指出另一傳統，聲稱人無法見到天主的容貌。
d) 透過夢及神視，夢及神視是為補充天主藉語言啟示的不足。夢在早期聖祖時代較多，如創20：3，28：12-15，31：11f，37：5-10，40：8，且一直道晚近時代，如民7: 13f, 撒上28: 6, 列上3: 5-14。神視則多出現在先知時代，如依撒意亞先知的受天主召喚的神視 (6: 1)；亞毛斯有五個神視 (7:1-3, 4-6, 8: 1, 9: 1)。 

e) 天主透過先知們說話：神視及天主的傳話之啟示方式，逐漸取代古老傳統的占卜、預兆、夢、抽籤、占星術等啟示方式。先知傳話的模式： 上主這樣說(耶肋米亞書中有157次；厄則克亞125次)；或上主的斷語(耶書有180次；歐瑟亞書中一次。先知啟示的內容以不斷提醒以民與天主的盟約特殊關係，藉此指出天主的面貌，此有其歷史因素。

f) 天主也透過一些先知奇特行動來啟示：先知的宣講通常是言行並行或動作的預告先於口頭的宣講，如耶28: 10, 51: 63, … 則3: 24-5: 4, 匝11: 15 … 有些象徵動作會即刻生效，如買一塊地(耶32)、疾病、憂慮(則3: 25f; 4: 4-8; 12: 18)、婚姻及家庭生活(歐1-3)。充軍時期的啟示預兆一律轉變成消極性的，如耶肋米亞的獨身(16: 1-9)，厄則克耳的鰥居(24: 15-17)等。

(2) 天主的啟示亦即是人對神的生活體驗?!

1. 聖經的宗教歷史從開始就一直強調它的啟示特性，即從上而下的歷史觀。 是以天主為行動的主體，人則做為回應的客體對象。而且一般說來，啟示宗教的信仰經驗傾向較強調主客之間的對立性。

2. 啟示宗教的另一特性是，排他性也較強，相對地，其包容性則較弱，這兩個特性在聖經的記載中可以清楚看到。 

3. 相反地，環顧亞洲其他的較有系統宗教文化(儒、釋、道)，其人文性較強，因為它們是以人的角度為出發點，來反省體驗神或絕對者，強調主客的融合一體，包容較寬，沒有很強烈的(如果有的話)排它性。

4. 事實上，我們可以嘗試跳出傳統以來所持的二元對立的觀點，以融合的態度理解。同時以兩個觀點來探討每個宗教的信仰經驗，則會排除孰優孰劣的態度，而有交談的可能性。

5. 面對所處的亞洲文化環境，基督宗教的神學觀，不彷也試著以啟示的角度來看他人，也以人文的角度來瞭解自己。

第2節 早期舊約中的天主觀

導論


我們在這一節要看亞巴郎、梅瑟、民長，到先知盛期之前的天主觀。這些最早期的以民祖先在多神信仰的環境中逐漸走向單一神論 (尚不是一神論)，他們在自己的環境裡找尋找與崇拜自己的天主。但在進入此主題前，讓我們先來說明舊約中有關神明的名稱及意義。

(1) 舊約對神明的稱呼所使用的名稱

1. EL, Eloah，或 Elohim：Elohim是El 或Eloah的複數形式

a) EL與Eloah可能指同一個字，在《聖經神學辭典》(光啟)中，談到天主的名字時，只列出EL，Elohim及Yahweh三個。《聖經辭典》(思高)則四個，多了 Eloah（此字只用在詩歌題材）。《神、啟示、權威》一書則有Eloah、Elohim及Yahweh三個。《神的歷史》一書及谷神父的《天主論．上帝觀》也僅列出三個EL，Elohim及Yahweh。為此EL及Eloah可能是指同一字，意思指[強有力者]。EL作為一個普通名稱，幾乎指所有閃族的神祈，包含外邦人的神祈(出12: 12)。但若用做專有名稱則指一個大神。但在聖經的用法，通常都會在此名稱之前加上特殊的專有形容詞，如EL Eloyn至高者的天主(創14: 22)； El Roi看顧人的天主(創16: 13)；El Shaddai全能的天主(創17: 1, 35: 11, 48: 3)；El Bethel，El Olam永恆的天主(創21: 33)。【EL此字不曾在《肋未紀》中出現】
b) Elohim是EL(Eloah)的複數形式，雖是複數形式，其用法卻獨特，用單數動詞或形容詞，除了指異教多神的時候(詠96: 5, 97: 7)，此完全符合希伯來啟示宗教的嚴格一神論。對此複數形式形式的用法，學者有不同的解釋，一般認為，其意謂著各神的各樣德能及能力都集中在以民所相信的這位神上。

c) EL一般而言比較具有超越（transcendent）的意義
。

2. Yahweh雅威： 

a) 意思是「我臨在」、「我永在」。此名稱首次出現在出谷事件中的領導人物梅瑟（3：13-15；6：2-3）， 是僅為以民專為使用來稱呼他們的真神。此名稱在舊約共使用6832次，而El及Elohim總共使用還不到3000次。

b) Yahweh比較具有內在（immanent）的意義
。

3. Adonai：意思是主人或主宰，原為Adon。有時舊約經文內，在雅威聖名之旁，插入Adon，因為自充軍期開始，雅威為一般猶太人成了應避諱的名字，故以此字代替雅威而讀作Adonai。
(2) 亞巴郎、依撒格、雅各伯的天主（EL）【※ 亞巴郎、依撒革、雅各伯三位人物的關係※】

1. 亞巴郎對神（EL Shadday）的體驗，從眾神之中選擇一神： a) 是一位召喚並對他有所許諾的神，創12: 1-2； b) 但此許諾要求亞巴郎絕對地信服(創15: 6)，甚至於為神犧牲自己的獨子；c) 亞巴郎認為他所信仰的是一位值得信賴的神；d) 雅威典所描述的亞巴郎與神的對話，奠下神參與人類歷史的基調。

2. 依撒各所體驗的天主較沒什麼特殊之處。

3. 雅各伯所體驗的天主則較具生動(兩次在夢中與他的神接觸)：a)祝福雅各伯並重複祂對亞巴郎的承諾（創28：13~14）；b) 同時承諾追隨雅各保護他的安全（創13：15）；c) 雅各伯因而決定以他的神為他的唯一神Elohim（13：17~22）。

4. Karen Armstrong針對亞巴郎、依撒革、雅各伯三人對神的經驗，提出下列幾個觀點，值得讓我們作進一步思考：

a) 三個人的神是否為同一的神?

b) 他們的信仰具有實用主義的色彩。

c) 不是宇宙間唯一的真神。

d) 他們的神是否就是後來梅瑟所體驗的雅威，對此聖經中有了兩處不協調的地方，雅威典和司祭典的看法不同：雅威典作者清楚指出從開始就視同一個神；而厄羅亨典則雅威使自己與亞巴朗的神等同（出3：6）。
e) 有關天主顯現的問題，雅威典和厄羅亨典的處理方式亦不同。

5. Amstrong 的觀念提供我們從歷史的角度看早期以民的天主論如何發展，

而聖經的作者與編輯則從信仰的角度來使之連貫。

    6. 亞巴郎、依撒革、雅各伯的天主只是一位家族或宗氏的神明。

(3) 梅瑟(出谷事件)的天主觀【＊出谷時代？二次出谷事件？逾越節與無酵節】

1. 天主第一次向梅瑟說出自己的名字：雅威 (出6: 1-3)。

a) 聖經啟示中，名字的重要意義：代表神和祂的百姓關係中的全面彰顯， 同時也是在啟示祂自己的本質。在聖經中，我們可以注意到天主如何在不同時代，透過啟示不同的名稱向人表達自己的本質。

b) 雅威名字本身所蘊含的意義：「我是存有那一位，我是自有者」(即我臨在，或我永在，出3: 14)
。 

c) 在此之前，雅威（E&P典）不曾向任何人啟示過自己的名字（出 6：2-3），而是雅威把自己與亞巴郎，依撒各的神等同。

d) 但雅威典的作者則肯定地說明，人類自亞當的子孫開始便崇拜雅威。

【但有些學著如Mark S. Smith懷疑，梅瑟的神仍然是當時的EL，後來才與雅威神逐漸統合】

2. 天主是一位解放的神

a) 梅瑟所面臨的歷史環境與聖祖們不同，後者由起初的游牧民族而後移居到埃及，前者則處在遭受到壓迫的環境。

b) 梅瑟蒙召，依靠雅威的能力帶領整個民族，脫離迫害而得到釋放，並帶領他們克服各種困難邁向先前所預許之地。

c) 與亞巴郎的天主觀比較來看，亞巴郎的天主較是十分溫和的一位，屬蒼天之神。但梅瑟的神是一位革命的戰神，站在弱勢及受壓迫者立場的神，是一位正義的神。

d) 出谷事件所呈現的殘酷血腥的神，並沒有在以民日後的信仰中再度出現，反而逐漸轉變成一位寬仁慈悲為懷的天主。

3. 天主是一位與人立盟約的神

a) 盟約的建立反映出當時的宗教信仰的歷史狀況：多神的宗教信仰觀。

b) 透過盟約的建立(出19: 1-9; 20: 3-17; 24: 1-11)，以色列民族開始確定走向一神教的信仰。雅威從此之後成為他們唯一的神，這在當時的歷史環境中，是一個很大的進展。

c) 盟約的建立指出雙方有責任履行，不可破壞。因此盟約成為以民往後信仰生活的根基與準繩，後來的先知或領袖人物，不斷呼籲百姓們回顧此盟約及他們對此盟約應有的責任。
d) 盟約雖建立，但此仍未完全排除以民往後對多神信仰的誘惑（如朝拜金牛），特別是在進入福地與建立王國後（客納罕的巴耳神）。

4. 到目前為止，以民仍未作出天主是宇宙普世唯一的神，他們只是承認並接受雅威是他們唯一願意侍奉的神。

5. 諾蘇厄的天主觀基本延續梅瑟的觀點，使雅威神的地位更穩固，並統一其他的神（蘇24：1~24；參申32：8~9），以及重述遵守盟約的責任。

(4) 王國時期的天主觀

1. 歷史背景：進入福地之後，面對強敵圍繞，先前由各民長帶領退敵的方式已無法應付環境的需求，看見四週強勢民族皆由一位國王領袖領導，以民因而也嘗試要以此王國制度來團結十二支派組成一個國家。經由撒烏耳、達味，後在撒羅滿時代的高峰逐漸衰微。

2. 在此君王政治體制下的天主

a) 天主猶如是一位君王，擁有王權：詠93: 1; 96: 10; 依43: 15; 此三章節清楚表達出天主的王權。以下的諸章節亦有類似的意思，如詠98: 6b; 24: 7-10; 29: 10; 47: 3-9; 48: 3; 74: 12; 84: 4; 依6: 6; 52: 7; 耶10: 7,10; 索3: 15; 亞14: 9。

b) 許諾一位偉大的國王，王座永垂弗替，先前已有此一類似的許諾，創: 12: 1-3; 49: 10。現在更透過納堂先知向達味明確地預言此永恆王座，撒下7: 14-16，此即是未來默西亞的預言。

3. 慈悲與仁愛的天主

a) 達味的犯罪，經由納堂先知指責而知錯懺悔。

b) 從詠51首可體會出達味經驗到天主的無限仁慈，在此篇聖詠中，達味以兩個字來表達天主的慈悲與憐憫之心：HSD(HESED)及RHM (RAHAMIM)。前者指父性的愛，意思是：天主對以民永恆不變的及有創造力量的愛。此字的用法經常與盟約有關，因著盟約之愛，以誠信作基礎所表達的愛是一種恩寵之愛[參出34: 6; 撒2: 6; 15: 20; 詠25: 10; 40: 11-12; 85: 11; 138: 2; 米7: 20; 則36: 22]。後者則含有母性愛的意思，與前者比較來看，屬柔性一面：具善良、細心、忍耐和決心寬恕別人的那種瞭解 [參依49: 15; 歐14: 5]。

4. 儘管雅威在此時已成為以民專有的神祇，但仍未發展出雅威是整個宇宙的唯一神，同時以民外也不斷的受到教的神祇誘惑。

(5) 先知們的天主觀[一](從王國的衰微到亡國—充軍前期)

引言

a) 歷史背景：傳統宗教信仰因異教的流入而產生信仰的危機。其次在撒羅滿執政後不久，國勢開始衰微，社會各種弊端浮現，不正義的現象處處可見
。此時有賴先知挺身而出，從事社會良心的工作。 

b) 以色列從早期就已有先知出現，亞巴郎(創20: 7)及梅瑟 (戶18: 15)也曾被稱為先知。民長的末期曾有成群的先知集團出現，號稱先知之子(撒上10: 5)，他們激動的外表大有客納罕的風氣與色彩。

1. 再次強調雅威的忠信，是以色列人民唯一應該信賴的神。

a) 撒羅滿為王初期，尚能忠於自己民族的宗教傳統。但到了晚年(列上11: 4) 聽從皇后意見引進外邦神衹，自此之後，以民對雅威的信仰開始出現危機，甚至要建立外邦神明的神壇與廟宇(列上11: 30-33)。
b) 自厄里亞開始，先知們即不斷地進行宗教信仰的改革，如厄里亞與巴耳教先知的比試 (列上18: 21-40)。依撒意亞先知批評宗教的儀式流於形式化，只注重外表的浮華而失去它的完整性及其內在的意義(依6; 43: 8-13)，呼籲以民忠於盟約，後期先知更批評外邦的神明為偶像(依46; 巴6) [參依40: 18-20; 41: 6-7; 42: 17; 44: 9-28; 45:16-20; 57: 3-9; 耶10: 3-11; 則6: 8.]。歐瑟亞先知按天主的旨意，娶妓女為妻，以象徵及批判以民是如何不忠於盟約離開天主，歐瑟亞所生的女兒 Lo- Ruhamah (不蒙憐憫)及小兒子Lo-Ammi (非我子民)的命名，正象徵天主與子民之間盟約關係的破裂
。總之，先知們的一直為維護崇拜一神的信仰（此為盟約的精神）而努力奮鬥。

2. 正義的（照顧貧窮弱者的）天主
a) 社會上的不公平，正義不張，為先知們而言與宗教信仰的不純有關。對盟約的不忠，使人無法回想到天主主持正義，照顧弱者的一面。宗教信仰與實際的日常生活脫落，依撒意亞譴責說，只將戒律清規局限在聖殿內是不夠的，必須回到日常世界，學習如何將慈愛與正義帶給其他人(依1: 15-17)。

b) 在推動社會正義與仁愛方面，最突出的先知首推亞毛斯（北國），在他的預言中，雅威是被壓迫者的代言人，是為沉默無能的窮人伸張正義者(2: 6-8 )。他將撒瑪利亞人分成「受壓迫者」與「積蓄財富者」（3：9~12）。 
C) 其他參考章節如下：依30: 18; 32: 17; 3: 14-15; 耶9: 23; 22: 16; 匝7: 7-9; 歐5: 4; 米6: 8; 詠69: 34; 72: 2, 4, 12-34; …

3. 易怒 (但仍一直深愛以民的)天主

a) 先知們對民族的背離天主痛心疾首，他們也警告，天主將會因此而忿怒，因為祂是一位忌邪的神，此種天主觀本來從盟約時代就已非常明顯(出20: 5) [參考 創13: 23; 18: 20;申18: 12; 4: 25; 5: 9; 6: 15; 32: 16]。然而先知們面對自身所處的歷史環境：以民對盟約的不忠，痛心疾首之餘，便會以擬人化的筆法來表達雅威的忌邪易怒(依30: 27)。 [參考： 出32: 7; 戶25申11: 16; 29: 19; 依9: 11; 10: 5; 14: 6; 亞2: 1; 則5: 13; 7: 13; 16: 42; 25: 17; 歐5:10; 8: 5; 智5: 17… 等]。

b) 然而在此忌邪易怒的背後，正表達出天主對不忠以民的深情大愛及念念不忘，歐瑟亞千辛萬苦地嘗試尋回離他而去的不忠妻子，表示雅威願意再給以民一次機會。

4. 神聖的(Qadosh聖潔的)天主

面對其他宗教信仰的衝擊，偶像的崇拜，先知門不斷地強調天主與這些外邦神祇或偶像的對比，雅威是神聖的天主，如依6: 3; 亞2:7; 依57: 15; 歐11: 9; …。 事實上，天主有很多屬性，但具代表性且足以包括其他屬性的， 則非其神聖性莫屬，從早其開始，天主的神聖性即不斷地被提起(出19: 5-6; 肋11: 45; 20: 3; 申7: 6)。因著天主的神聖性，受召選的以民因而也就成了聖潔的子民(出19: 6)。
5. 更強調雅威是以民唯一所應崇拜的神（忌邪的天主）

a) 此非新的宗教理念，從盟約的訂立開始，以民即以雅威為他們唯一該信奉的神祇，此崇拜單一神的宗教信仰一直支配著整個民族歷史，儘管偶有異教信仰進入。

b) 單一神的信仰觀到了後期，一方面由於與他國接觸愈趨頻繁。另一方面由於一些王室對盟約的不忠，導致傳統的一神信仰更趨勢微，於是先知們必須為保護信仰傳承而奮戰不懈。

c) 大約在紀元前622年(約史雅在位31年)，致力於宗教改革，整修聖殿時，大司祭希契阿發現一份古代手稿，主旨乃是敘述梅瑟對以色列子民最後一次的訓導，此即是我們今天所知申命紀文本的核心部份
。此中梅瑟有意要賦予盟約及「以色列是神的選民」這個觀念一個新的焦點，其中心思想是：雅威把祂的子民從其他國家中選出來，並不是以民本身有何優點，而是出於祂偉大的愛，因此祂要求百分之百的忠誠和嚴厲拒絕其他神祇以為回報(申6: 4-6)。
d) 約史雅即根據此手稿更從事全面的宗教改革(編下34: 5-7)，當時的改革派也根據此文件的神學觀點重新修訂諾書厄傳、民長紀、撒慕耳紀與列王紀。這種強烈一神論色彩影響下所編寫的上述之書，遂易於把天主描繪成兇悍好戰的神(諾11: 21-22)。 此外申命紀的發現也推動了當時或日後的先知更是強調一神信仰的宗教觀。

e) 然而，此時的一神信仰，並不代表雅威是唯一的神，而是表示雅威是唯一被允許崇拜的神祇，其他的神祈仍然是個威脅，他們的祭拜禮儀非常具有吸引力，能夠引誘以民離開雅威。

f) 一般說來，先知們對其他神的歧視有越來越深傾向，如歐13：2。

6. 賦予人未來希望的天主

眼見整個國家社會及宗教的日漸衰微，先知民們 (如依撒意亞：耶肋米亞)即經常警告百姓，國家即將遭逢亡國的命運(依6: 13)。耶肋米亞預言猶大的亡國及充軍的厄運，然而在此警告之後，先知們隨即又指出安慰的訊息，在他們懺悔並回心轉意之後，天主會來施予救援，天主是一位賦予人希望的天主。
(6) 後期先知們的天主觀[二]：唯一真神及宇宙主宰 (從充軍時期到返回家園重建)

1. 歷史背景： 
a) 北國以色列於公元前721年被亞述王國所消滅，有將近三萬百姓被迫遷徙。至於南國猶太，後也在公元前597年，巴比倫王國攻克耶路撒冷，貴族和技術人員勒令充軍巴比倫。隨後在587年，巴比倫再攻陷聖城，聖殿付之一炬，猶太人第二次被迫充軍，猶大王國遂完全消滅。
b) 流亡異地淒涼處境，回顧過去的輝煌歷史，迫使以民不得不重新反省及建立天主的關係，因而同時具有懺悔及迫切期待天主再度拯救復以色列的兩種心態。
c) 身處異邦之地，接觸到當地的宗教文化，無形之中也會受到挑戰。面對此種如此複雜的歷史環境，那些充軍時期的先知 (如厄則克耳、及第二依撒意亞等先知) 便擔負起安慰百姓的責任。

d) 在上述的歷史因素下，先知所體驗的天主觀在許多方面有了新的詮釋：逐漸發展出天主是歷史的主宰、宇宙間唯一的真神，具有無限光榮的神，為宇宙創造的神之觀念鋪路。

2. 天主是歷史的主宰：第一依撒意亞把亡國歷史看成是神的警示，第二依撒意亞更進一步肯定祂是唯一的神，是歷史的主宰(依48)，祂是至聖公義的神。天主有祂的計劃領導人類歷史，也有能力付之實行，因此為第二依撒意亞轉而把歷史的境況看成產生未來新希望的泉源(依45: 21)。

3. 將來要使以色列子民再度復興：雅威既然是歷史的主宰，假如祂過去曾拯救過以色列一次， 祂可以再救一次。所以在第二依撒意亞、耶肋米亞、 厄則克耳…等先知的預言或異像中，經常流露出這種對未來復興的希望，如則37，36：24-26；耶31-33；依40-66；60：3；66：22；另參考匝8：20-22；14：16-17。
4. 天主是充滿榮耀（Kabod）、威嚴、和光榮的神（天主的超越性）

面對著異族宗教信仰中：神與自然世界間存在著連貫性，此為先知們或以民等於是宗教上的猥褻，於是先知們則倡導天主的榮耀和光榮，以便強調天主與自然界之間的區分。
a) 厄則克耳先知的天主觀在這點上特別突出，在他的最初蒙受召喚的經驗即已顯示出一位尊嚴的天主(則1)。厄則克耳的天主觀也許可以概括在這句內：「他們要承認我是上主」(參閱 思高：《聖經辭典》no.166)。此句在整個先知書中總共出現50多次。其中心思想是在點出：天主的尊嚴，亦即聖經術語所說的：上主的光榮、上主的聖名、上主的神聖不可侵佔。

b) 同樣，第二依撒意亞先知在對天主的超越性方面也著墨不少。充軍時期即將屆滿前，第二依撒意亞在其安慰書中，比他以前的先知，更是歌頌天主的超越性(如依40：21-22)。儘管第二依撒意亞對天主的超越性如此強調，他也同樣地特別指出天主溫柔的一面(49：15)。可見在先知的信仰經驗中，陽性的屬性(以民的父性文化)不足以完全表達出天主的本質。雖然第二依撒意亞對天主的榮耀或光榮表達得如此生動，正如同以前的先知們一樣，天主依然是一位隱藏的神(45: 15；55：8-9)。

c) 司祭典在述說天主時，也特別強調祂的榮耀，神聖不可見，例如出3:1-3梅瑟與雅威的見面，人類只能在神靈顯現中遠遠的望見（捕風捉影）。 

5. 天主是宇宙的創造者，也是宇宙間唯一真正的神，也是永恆的神

a) 第二依撒意亞先知在描述天主的超越性的同時，也在以色列的歷史中第一次對雅威創世的角色真正感到興趣，而提出雅威是宇宙的創造者(40：28)。經由此雅威創造信仰，再進一步地肯定雅威是永恆的神。其他的神則只不過是偶像 (依44：6-20)，雅威是宇宙間唯一真神(依 45：1-5 )。

b) 第二依撒意亞（40-55）作品在突顯雅威是宇宙唯一真神的思想上，在舊約中最明顯。

c) 司祭典尤其是以相當細膩的筆法，以神話的模式，編輯出創世紀第一章天主造世的過程。當它與其他的傳承編織成梅瑟五書時，司祭典的創世的敘述可以說是它對梅瑟五書的最著名貢獻。

(7) 智慧文學的天主觀

1. 猶太信仰與希臘哲學(理性主義)接觸，以及與希臘多神文化的交流，於
是有了智慧文學作品產生，即一些聖詠集、約伯傳、箴言、訓道篇、德訓篇、雅歌及智慧書等七部經典。

2. 智慧文學的主題。

3. 智慧文學的天主觀：天主如何藉其智慧創造世界；天主的智慧如何臨在於歷史中，與人交往並教導人走真理之路。
4. 智慧文學所強調的天主創造觀念，最後引出後來瑪加伯書表達天主從虛無中創造的信仰(加下7：28)。

5. 總之，智慧文學天主觀比先知天主觀更具超越性，僅藉聖哲的智慧，與人溝通，已缺乏位際性的交往。

(八)默示文學及其他晚期著作的天主觀

1. 主要是以達尼耳先知書及瑪加伯書為主。

2. 默示文學的歷史背景：回答今世善惡的問題。

3. 默示文學的天主觀：一位超越現世歷史的天主，將賜予人永生的希望

總結論：

1. 新舊約之間天主觀念的發展走向一個激進的超越
。
2. 整個舊約的天主觀發展模式如下：個人的神→家族的神→民族之神（君王→歷史主宰→宇宙主宰（創造主）→永生之神。
3. 由歷史行動（形下）反思到超越性（形上）
。
第3節 天主的創造並保存宇宙萬物

導引


a) 以民對天主的體驗是由救援到創造的路程。


b) 這是一種歸根溯源的生命性或存在性的探索，幾乎每個人類文化史都會觸及到這個萬物根源的問題。
c) 聖經中最典型的創造敘述是在創世紀第一及二章裡的兩個傳統。兩個傳統又都受到近東古代創造神話的影響，但卻有屬於它們自己獨有的信仰理念。此外，天主不只創造萬物，並且更保存和滋潤萬物。

(1) 最近聖經創造主題再度受到注意

1. 雖然聖經是以世界的創造為開始，但創造卻一直被視為次要的神學主題，直到1930年Gerhard von Rad’s 在一篇論文中[The Theological Problem of the Old Testament Doctrine of Creation]依然提出聖經中沒有獨立的創造理論，主張創造論附屬在救援論裡，因而激起了迴響而使聖經的創造理論突顯出來。

2. Von Rad的文章反映當時聖經中的宇宙觀與實證科學之間的不協調，他是為緩和二者之間不協調的張力。 
3. 按Westermann的意見，事實上創世紀中的創造敘述，不在回答科學問題：宇宙如何被造，而是在說明天主與實在界之間的關係，即造物主與受造物的不可分離關係。這是人面對個人終極實存問題時（即根源問題）所必須思考的問題
。他更進一步說明，創世紀中二個不同創造敘述，正說明每一時代以其可理解的方式來說明創造。

(2) 聖經與其它神話中創造觀的異同

1. 按谷神父意見，可分下列四種方式：

a) 生產式的創造，如創2：4a
；道德經42章：道生一，一生二，…。易經：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此為最高等的創造。但此方式的創造事實上應再進一步區分：位格神式（如約38：28；詠90：2）及泛神論式的創造。

b) 戰爭式或勝利式的創造，如巴比倫創造神話Enuma Elish 創造建立在神與神之間戰爭分出勝利之後，創一2有此痕跡
。

c) 工作式的創造，分二種：分離式與陶匠式。在古埃及和非洲尼羅河上游有此種神話，創世紀中雅威的創造故事有此色彩（創2：27；依45：18）。

d) 言語式的創造，神用祂的話形成世界，此在創一2中相當突出
。

2. 創一及二章，就創造的方式上而言，與其他的神話比較，下列獨特二點：

a) 創一中總共8次天主[說]的方式描寫創造(3; 6; 9; 11; 14; 20; 24; 26)， 此種以言做為創造的行動，在聖經中尚有其他章節 (智9: 1-2; 詠33: 6; 9)。何以創一的作者獨鍾於語言式的創造，除了受其他神話影響外，必然有他自己的神學意義：1) 谷神父認為，以民在放逐後，回顧整個歷史，體會到天主在過去如何遵守諾言，說出去必然實踐，不能空回(依55: 11)，顯示天主的話有其創造性[參 亞5: 8; 9: 6; 依17: 13; 40: 26; 41: 4; 48: 3; 50: 2; 詠104: 5-9; 147: 4; 148: 5 … ]；2) Anne M. Clifford認為，整體說來，司祭典的傳統特別強調天主言語的能力，天主的語言含有命令的意義，透過此命令語言的行動完成工作，此命令語言的行動在歷史中是針對人而發(亞巴郎、或梅瑟)，但在創造的過程中則沒有發言對象，宇宙因而成為天主發言的對象。

b) 天主創造的行動，聖經的作者在描寫天主的創造行動時，用了特別的字Bara，意味著從「虛無」中創造
。此字只能歸屬於天主，舊約中總共出現48次，且都與天主的創造工程有關。

c) Bara 此字的第一次出現在第二依撒意亞(43：1，7，15)，然而第二依撒意亞在此所敘述的創造觀點與創一創造理念略微不同。第二依撒意亞的創造是奠基在以民的救援工程上，且指向未來，使創造與救援形成一個整體的事件，是一個完整的天主的計劃。創一的作者則指創造的開始，從混沌中的創造
。

d) 第二依撒意雅敘述天主的創造時 指出二種行動：以天主的神創造（40：12~13）；以天主的手創造（45：12；48：13）。所以天主也被比喻為建築師（45：18）
。

(3) 司祭典與雅威典的創造內容

1. 司祭典的創造

a) 歷史背景：是一群充軍時期注重禮儀生活的神學家所寫，運用了當時鄰邦的神話資料。所以創造的場景反映出宮殿的圖像。
b) 特點：1) 場面較盛大，當初是天主由原始的混沌狀態中形成宇宙(天與地)
，但創造的行動是用言語而非戰爭；2) 混沌與虛無意義不同，此時的司祭典作者尚無從虛無中創造的概念，仍然援用當時的神話格式；3) 然而在運用此格式時，司祭典作者卻能奠基在自己所獨有的信仰理念而加以調整，如用言語（表示天主的主權及創造的奇妙性），在六天內創造，以相當有秩序的方式，最後在人的創造上達到整個創造的完美及高峰；4) 司祭典作者只在敘述人的創造時，用Bara此動詞，而且只有人是按天主的肖像受造；5) 第七天的意義，乃是為猶太人現有的安息日，尋求一個信仰的基礎(出20：8-11)；6 )。在此創造的過程中，作者總共用了6次 “過了晚上，過了早晨，這是…天”，反映著對過去救援歷史追念(參 出29：38-42；戶28：2-8；申16：6；戶28：6)，意味著作者本身的信仰理解：創造工程是天主救援計劃的內在因素，創造與救援是歷史中天主的一項行動，二者不能分開為二； 7) 天主每完成一個創造工作，都會說「好」，此意味著宇宙萬物中任何一樣東西皆是善且有意義，因為來自天主(創1: 31)
。

c) 然而在司祭典的創造敘述裡，仍有一些不協調之處：1) 六天與八個創造行動；2) 其中包含了言與行動的創造動作；3) 在第一天既已創造了光，但又在第四天創造光體。對此不協調之處，可以有二種解說：W. H. Schmidt認為，此表示敘述經歷過長久的演變，而最後在司祭典作者上成為最後的型式; 另一方面O.H. Steck則認為這是作者有意如此安排，有其特殊的神學意義。

d) P典的創造特點：排除流出說，即是從混沌與「空虛」安排整理形成天地。
2. 雅威典的創造敘述(創2: 4b-3: 24)

a) 歷史背景：（思想結構：沙漠—綠洲）
1) 寫於達味及撒羅滿王朝時代(公元前9-10世紀)。


2) 反省當時歷史環境中所出現的善惡社會問題。

3) 此篇的焦點是在第三章：以信仰立場探討人的實存（存在性ontic）問題，然而依Anne M. Clifford的瞭解，此篇敘述綜合了二種故事：創造故事及罪惡與懲罰的原始故事。Westermann 也持類似的看法：第一故事說明天主如何把人安置在一個樂園並給予命令，以說明人的創造及分離的危機。另一個故事則在提出天主如何從泥土中(類似其他近東普遍有的創造神話)創造第一人，然後逐漸為人創造更美好的生活環境：人→樂園→各種野獸及飛鳥→此創造的圓滿則是女人。
b 雅威典所要傳遞的訊息

1) 人與其他受造的區別：有物質(泥土)及精神(吹一口生氣)，且創造動詞用yasar形成，原意指陶匠的工作。

2) 樂園乃一象徵描寫手法，指人原先生活在一個相當圓滿歡樂的環境
。在此環境中，天與人、人與人、人與大自然等的各項關係均呈現美好的境界，然此一完美的人間環境卻因人自己的錯誤而喪失。此反映著以民與天主之間的盟約關係，且人如何破壞此盟約而造成人間的罪惡及社會的悲劇。三種關係皆被破壞，人間的一切罪惡與痛苦源自人自己的過失，非來自天主。

3) 雅威典作者對女人的角色描寫特別突出，在當時的社會背景來看，把女人與男人置於平等地位是一個相當獨特的超越想法。

(4) 舊約中其他有關天主創造的章節

1. 放逐後智者們在希臘哲學文化的影響下，對天主的創造反省走的更深遠
。 

2. 發展出天主不僅藉祂的言創造，也藉祂的智慧創造的說法(箴3: 19f ;8: 22f; 24-30; 德18: 9; 9: 9；詠104: 24)，此時智慧具有位格化色彩(詠33: 6; 104: 30; 友16: 14)
。
3. 最後是達到自虛無中創造的說法，毫無疑問地這是受到希臘哲學的影響而產生世界出自虛無的清晰概念(加下7:28; 智11:18)，此思想完全排除了希臘哲學中所出現的泛神論。

(5) 天主的創造與歷史中救援行動的一致性

1. 創造與人類歷史的延續問題

a) 舊約所以在晚期才轉而注意到宇宙起源的問題，並非是單純地思索此問題的本身，而是其歷史的救援事跡反省下所逐漸浮現的問題。

b) 為此創一及二章的創造敘述不是一個單獨而與往後歷史無關的兩個事件，相反地是一個事件的連續。

2. 救援歷史是天主創造的延續，雖然創世紀第一章清楚地表達了整個的創造在六天之內已全部完成。然而在其他的敘述中卻有將創造看成一個持續的過程，與世界的歷史並行。雅威最初克服混沌的勝利，也不斷地在歷史中重複發生的事件(詠89: 10; 104: 6-8; 約26: 12; 38: 8-11)，因為此最原始混沌並沒有被殺死，只是被限制。為他們而言，這表示雅威一直都是在支撐及維護整個的宇宙，使之不至於解體
。換言之，若無天主救援能力的運作，這個世界將會回到原先的混沌狀態，於是創造的工程與救援的工程融合為一。
3. 因此，整個以民的救援歷史本身就是一個不斷地“新創造”，且此新創造的歷程是朝著先知末世論所喚起的一個終點前進，先知們即不斷地強調天主在他們歷史中再創造的事件，如以民的歸正將是一個真實的再造(耶31: 22 )；新的出谷(依45: 8; 41: 20; 65: 18) [參耶31: 35ff; 依65: 17; 66: 22f; 則36: 26-35; 詠51: 12]。
4. 然而創造與救援行動在歷史層面上的等同，不同於一般的泛神論或流出說，以色列從來都沒有出現過這種創造觀。

(6) 結論

1.  創造的天主與ㄧ神論的發展：由救援到創造。

2.  創造等於救援
。

第4節 天主在舊約啟示中的多種面貌

(隱含的聖三因素)

導論


a) 大略而言，以民的天主觀主要是透過三個階段發展：

1) 先知階段：逐漸發展出一神論的信仰。

2) 司祭典及受其影響的梅瑟五書：天主是一位宇宙的創造者，是所有民族的唯一真神。

3) 透過晚期的默示文學(末世觀)作品：天主是一位超越歷史，賜予人永生的神

b) 儘管在歷史的過程中，不斷受到多神信仰的誘惑，以民始終維持一神的觀念。

c) 在以民的信仰過程中，他們體會到天主以不同的面貌與百姓們交往，舊約裡天主的多種面容影響到教會後來聖三論(父 子 神)的發展。

(1) 雅威啟示給以民不僅是 “一” 位神，也是一位 “父親”
1. 稱神為父親在宗教史中非常普遍
。
2. 然而以民稱雅威為父是基於盟約召選的關係，非奠基在生殖的關係上
：從最早期出谷時即出現(出4：22-23；參依45：9ff；64：7)，也即是奠基在此因召選而稱天主為父的前題下，以民可以更進一步合理地將此父子關係溯源到創造的立場上(申32：6；拉2：10)。同時也將之向前延伸，自稱為“永生天主的兒子”(歐2：1。參撒下7：14；詠89：27)。此父子關係所流露出來的天主的愛，在放逐之後更為突顯及深入，強調天主的無限慈愛(歐11: 3f, 8f; 耶3: 19; 31: 20; 依45: 10f; 63: 16; 64: 7f ; 多13: 4 ; 德23: 1, 4; 智18: 13)。 

3. 雅威不只是民族之父，也是帝王之父：自達味開始，雅威的父性特別應用於國王(撒下7: 14; 詠2: 7; 89: 27f)。  

4. 以民稱天主為父，乃是基於在他們的歷史中對天主愛的體驗，此並非表示天主即是一位真正陽性的神，這只是一個擬人化的表演方式，況且這父愛含有很濃厚的母愛色彩(依66: 13)，在後來的發展中，天主也以陰性的面貌啟示。
5. 然而，比較來看，天主的父性面貌仍較明顯。顯得比較有距離感，因而常需要透過中間的媒介（晚期時透過智慧或會堂）來與百姓溝通。
(2) 雅威在以民的歷史曾透過下列種方式與以民溝通

1. 雅威的使者
：在曠野四十年的旅程中，一路伴隨著以民(出14: 19)，幫助那些急需的人：如先知及義人(創16: 7; 列下19: 5; 列下1: 3)；保護虔誠的人(詠34:8)；同時也是一位施行懲罰者(撒下24: 16-17 列下19: 35)。上述章節中雅威使者所呈現出的角色只是雅威的一位啟示者，不同於雅威。祂一直都隱藏在奧祕中，使者是雅威與人的溝通橋樑，然而在某些章節中，卻使之等同於雅威(創31: 11, 13; 出3: 2 ,4f)。雅威使者的角色最後被先知及神（ruah）所取代。 

2. 雅威的神(ruah)： 

a) 舊約中神(ruah)的概念:

1) 風(wind)：代表一種玄奧力量(天主的氣息)，可強 (則13：13；27：26)、可弱(列上19：12)。有時指炎熱的氣息，使曠野乾枯(出14：21參依30：27-33)，通常指的是雅威的一種力量或能力。

2) 人的呼吸或氣息(breath)：來自於天主(創2：7；6：3；亞13：4)，最後也將要再歸於天主(約34；14；訓12：7；智15：11)。

3) 與前面的意義相關，指人的神(生靈)，此意義與肉體相對，也可以指人的良心或精神。

b) 以色列歷史中的聖神

1) 民長、領袖及國王身上：天主的神(能力或力量)降臨在他們身上，完成救援工作或某種使命(民3: 10; 6: 34; 11: 29; 13: 25; 14; 6, 9; 15; 14; 撒上11: 6, 13)。民長時代的神通常是過度性質，使命完成後就離開。但臨在國王的神則屬常久性的 [參JBC 77：35]。對此點似乎有其他不同意見[參《聖經神學辭典》(三)，no. 261]。

2) 此能力也會臨在先知身上，主要是履行宣講的任務：天主的神強迫先知們作宣講的工作。在早期先知與後期(充軍時期及之後)先知身上所扮演的角色略，仍有一些不同。 

3) 最後，天主的神要住在將來的雅威僕人默西亞身上(依11: 1-5; 42: 1-9)，默西亞時代本身是一個充滿神的時代(依32: 15-20; 44: 3; 59: 21; 63: 14; 耶31: 31-34; 則36: 24-28; 39: 29; 岳3: 1-2;蓋2: 5)。
4) 在舊約裡還把神和言語一起稱為啟示的媒介(撒下23: 2; 依59: 21; 匝7: 12; 箴1: 23)。

5) 聖神上有其他作用：使人有一些技能，（出31：3；35：31）；使人理解（約32：28；箴1：23）；使人心或大地更新、重建。

c) 天主的神在舊約中只是一種能力，尚不具有位格的色彩。

3. 雅威的言語與智慧

a) 雅威的言語(dabar): 
1) 言語本身具有行動的能力，特別是天主的言語。

2) 天主的言語有三種作用：創造(創1: 3)、再造(依44: 28)；指導以民(出19: 20; 申34: 10)；以及光照先知們宣佈天主的訊息(依5: 9; 21: 2,10; 則2: 8; 3: 12,24; 33: 22; 耶1: 11; 14: 14; 15: 19; 23: 21-32; 26: 12, 15)，此為天主之言在以民的歷史中最主要的作用，為以民指出生命及希望(撒上3: 10; 9: 27; 撒下7: 4; 耶1: 10; 5: 14; 歐6: 5)。

3) 天主的言在舊約裡稍具有位格的色彩，但仍舊是不很清楚。
 b) 雅威的智慧：主要是出現在晚期(放逐後)的智慧文學作品中，較具位格性，且多次以陰性的角色。
 C) 雅威智慧的工作，在舊約裡與言的角色有某種程度的類似，甚至於把他們二者相等。

4. Shekinah：雅威的居所

a) Shekinah來源及其意義
b) Shekinah的作用不如雅威的神、言語、智慧來得生活化，只能說是天主臨在的記號。

(3) 舊約中的聖三思想

1. 我們很難根據上述來肯定舊約中已有聖三的概念。

2. 舊約的天主觀一直維持一神論的信仰。

3. 但我們可以說，舊約預備新約聖三論的基礎。

4. 舊約天主觀雖由多神走向一神，但卻依然在一神多面貌的呈現中保留多神的人性需求。
� Armstrong Karen,《神的歷史》（A History of God），蔡昌雄 譯，台北：立緒，民88。


� 其他參考資料參閱如下：曾宗盛 ，「古代以色列宗教與迦南宗教傳統的結合－雅威融合諸神的特質及其神觀的轉化」，《台灣神學論刊》，2004年，49-113頁；2) 雅格．艾德門著，宋泉盛譯，《舊約神學》，台南：教會公報，2002年；3) Mark S. Smith, The Origins of Biblical Monotheism: Israel’s Polytheistic Background and The Ugaritic Texts. New York: Oxford, 2001. PP. 133-94。


� 梵一再次重申此一信仰觀，參考：DS 3004，3005，3016。


� 參閱 Charles R. Meyer, A Contemporary of Theology of Grace, OR: WS, 2002, p. 19.


� 同上。


� 對此名稱解說另可參閱Kung，《上帝存在嗎？》，326頁。


� 撒羅滿之後（931BC）以民國家分裂為南北二國：南國猶大、與北國以色列。 


� 以婚姻或夫婦關係來比喻天主－以色列的盟約關係的先知，除了歐瑟亞外，還有耶肋米亞（2：2~3，13）、與依撒意亞。


� 但有些學者認為這些手稿是約史雅為推動改革而請人以梅瑟角色編寫而成。


� 參閱 田立克，《基督教思想史》, 51~55頁。


� 中國思想中的神觀發展也是如此，參閱李杜，《中國思想中的天道與上帝》，台北，藍燈，2000。5~8頁。


� Karl Bath認為，盟約是創造的目的，創造是盟約外在的基礎。


� 參閱： Systematic Theology: Roman Catholic Perspectives, 195-209.


� 另參閱創2：7；亞4：13；5：8；依45：18；耶27：5；31：35~37；約38：28；詠90：2。


� 另參考下列章節：詠74：13~15；89：10~13；依27：1；51：9；約9：13；26：12；38：8~11。


� 此表示亞威與黑暗、海洋勢力之間的戰爭，並使之屈服。


� 此虛無與後來希臘哲學的虛無意義不同。此表是天主創造不依靠任何才具體材料。創造的其他用詞有：yatsar，創1：26~27；assh：亞4：13；依43：1;45：18。


� 除了bara外，聖經中尚有 assh及 yatsar二字來描述天主的創造，如創世紀1：26~27 （yatsar）；亞4：13，依43：1；45：18（assh）。Bara通常指完成的結果，yatsar與assh指無中創造。參閱宋全盛，《舊約神學》，205~206頁。


� 把天主比喻為建築師的其他章節：詠24：2；119：90；亞9。


� 混沌在聖經中用了30次，空虛則用了33次。另外，為以民鄰國，通常視天為眾神居所，創世紀有意用天主創造天，表示眾神也是由天主所造。


� 參閱 L. Boff, Cry of the Earth, Cry of the Poor, Maryknoll, N.K.: Orbis Books, 1997. 36-40。


� 按現代神學的說法，創世紀的樂園敘述，是聖經作者把人類所渴望圓滿的境界置於歷史的開端。此渴望實際上只能在末世時才實現。


� Wather Zimmler稱智慧神學為創造神學，但按P. Kalvin，智慧神學的主題是強調秩序重於創造。


� 參箴8、訓24、智7：智慧好像是天主第二位。他是創造的開端（箴8：22f），也是工程師（22~24）。在萬世之前既已「受造」（德1：9、24：9）。


� 舊約中對於天主創造的持續性用了不同的說法，如天上的星辰因天主而陳列及每天發光（依40：26；45：12等）；天主對人與土地的祝福。


� 其實早期教父克萊孟（Alexandra）就已有「持續創造」（creation continua）的觀念，見Peter Phan, Grace and The Human Condition（Wilmington, Daleware: Michael Glazier），p.66。 


� 參閱W. Kasper, The God of Jesus Christ, 137-38；《聖經神學辭典》(一)，no.6 “人父與天父”。 


� 聖經中雖也用「生」字，但只是類比的說法。


� 創世紀48：15~16是舊約中第一次提到天主使者名稱。





